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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燃安办〔2019〕1号
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南海区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暨餐饮

场所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燃气主管部门，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燃气经营企业及有关单位：

10月13日，无锡市一小吃店发生一起燃气爆炸事故，事故造成9人死亡，10人受伤。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做好我区燃气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燃气场站安全管理，提升餐饮场所燃气使用安全水平，有效防范燃气使用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根据市、区安委办工作部署，我办制定了《南海区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19年10月15日      
南海区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
为深刻吸取江苏无锡“10·13”燃气爆炸事故教训，加强我区燃气场站设施管理及餐饮行业燃气使用安全管理，防范燃气行业安全事故，按照《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南安办〔2019〕181号）的工作部署，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的总要求，自即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全面开展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行动，对全区燃气经营企业及餐饮服务单位强化安全生产，加强隐患排查和宣传引导，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防范和遏制各类燃气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主要内容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由南海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区、镇（街道）相关部门深入开展专项联合大检查行动，分阶段开展专项大检查。具体内容如下：

（一）整治场所

一是全区各燃气经营企业，检查主要燃气设施（包括天然气调压站、储配站、汽车加气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瓶装供应站等）。

二是全区使用燃气的餐饮服务单位。

（二）整治内容

1.落实责任，自查自纠。餐饮服务单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用气责任，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液化气瓶组间、厨房用气设备、燃气管线、就餐场所的用气安全状况及员工用气安全知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应当立即进行整改，对存在的违章操作行为要立即纠正。如发现尚在使用报废、超期未检或不合格气瓶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对完成整改前会危及安全的，应当主动停业整改；不向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经营者购气；未与供气单位签订安全供气协议的应当补签协议；供气单位未上门安检的应当要求供气企业及时上门安检。

2.建章立制，履行职责。燃气经营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依法履行安全供气责任，建立餐饮服务单位用户供气档案及用户安全检查制度。与餐饮服务单位签订安全供气协议；坚决杜绝充装报废、超期未检和检测不合格气瓶，确保向餐饮业用户提供合格气瓶；加强对负责供气的餐饮服务单位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及安全用气指导；对发现的燃气安全隐患要提出书面整改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拒不整改或未完成整改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停止供气并向所在地燃气管理部门报告。

3.加大力度，严查狠打。各镇（街道）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大对燃气非法充装点以及各种危及燃气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燃气非法充装点要加大查处力度，对未取得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使用报废、超期未检和不合格气瓶、未安装燃气泄漏报警仪，存在燃气安全隐患拒不整改及燃气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餐饮服务单位要勒令其限期整改。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拒不整改的，要责令其停业整顿并在媒体上予以曝光。餐饮服务单位及燃气经营企业不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责任引发事故的，一律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三、职责分工

（一）区住建水利局：督促燃气经营企业与餐饮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督促燃气经营企业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合同的约定承担用户燃气设施巡检、燃气使用安全技术指导和宣传责任。

（二）区应急管理部门：按职责检查受检场所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三）区消防部门：按职责检查受检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排查现场消防隐患。

（四）区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开展检查，检查现场涉及的特种设备安全情况，餐饮场所是否存在使用报废、超期等不符合规定的钢瓶、是否取得餐饮服务许可、是否与供气企业签订供用气合同等。

四、时间安排

本次专项大检查行动总体上分4个阶段进行。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部署发动阶段：10月17日前，各镇（街道）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辖区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并细化部署落实，进行广泛宣传。

（二）组织实施阶段：即日起至10月18日，各镇（街道）应结合当前开展的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治理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督促各燃气经营企业及使用燃气的餐饮服务单位迅速开展自查自纠。

（三）全面检查和督促整改阶段：10月21日-11月22日，各（镇街）相关部门全面开展不同形式的联合检查行动，针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并逐一登记、建档。期间，我办将适时联合各职能部门开展抽查，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四）总结和分析阶段：11月25日-12月6日，各镇街燃气办对已开展的工作进行分析，全面总结，形成专项大检查行动总结报告。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要高度重视城镇燃气安全隐患暨餐饮场所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行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认真组织对辖区内各燃气经营企业及餐饮行业燃气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检查，督促燃气经营企业和餐饮服务单位落实安全供气和安全用气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规范餐饮行业安全用气行为，提高餐饮行业燃气使用安全水平，防止燃气安全事故发生。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秋冬季节是用气高峰期，各（镇街）要通过媒体、派发宣传单张、组织现场培训班等方式加大对液化石油气充装安全、液化石油气使用安全、消防安全的宣传力度，普及民众液化石油气充装使用安全常识、消防安全知识及安全应急常识，提高液化石油气充装从业人员、广大民众的安全意识、安全防范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发现、消除事故隐患的能力，形成互相监督、共管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严格追究责任。各镇（街道）要注重抓好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强化警示教育，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要根据整治目标、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逐层开展督促检查工作。对整治效果显著的企业单位，要予以表扬；对专项整治工作不力，流于形式、走过场，特别是由此引发事故的，要进行通报批评，根据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依法严厉查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请各镇（街道）于10月18日前将本辖区专项大检查实施方案报送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区住建水利局燃气发展和监管科）；并于12月10日前将专项大检查行动工作总结（含电子版）报送区燃气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罗金辉，联系电话：81213142，电子邮箱：nhzjcjk@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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